
株洲市遥感影像数据统筹共享管理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制定目的及依据】为规范本市遥感影像数据的

统筹管理，促进遥感影像数据共享及应用，实现降本增效，

避免重复生产及采购，充分体现遥感影像数据的时效性与复

用性，根据《湖南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湖南省地理空间

数据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 281 号）、《湖南省遥感影

像数据统筹共享管理办法》（湘自然资规〔2020〕2 号）及

《株洲市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市使用财政资金统筹采购、生产、

更新、维护、共享与管理的遥感影像数据（包括航空遥感影

像数据、航天遥感影像数据以及生产加工形成的遥感影像数

据成果），应当遵守本细则。

第三条【目录统筹】本市遥感影像数据实行目录内统筹

管理。对列入统筹目录的数据，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处理、

统一更新维护、成果共享及管理。财政投资或公益性项目所

需遥感影像数据，应当无偿提供使用。

第四条【部门职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市人民政府

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负责本市遥感影像数据统筹工作的监督和管理，指导

县（市）（含渌口区）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县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开展遥感影像数据统筹工作；会同市有关部门和单

位共同编制遥感影像数据统筹目录及实施方案，制定年度采

购和生产计划；建立健全共享机制，提供遥感影像数据共享

和应用服务。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建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工作机构

（株洲市卫星应用技术中心），承担本市年度遥感影像数据

统筹目录及实施方案编制，年度采购和生产计划的制定；遥

感影像数据获取、采购及生产加工；遥感影像数据库的建立、

更新、维护及数据共享。

市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安排本市遥感影像数据统筹管

理项目的立项。

市财政部门负责将本市遥感影像数据统筹管理项目所

需经费纳入市政府财政预算。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展和改革部门及财政部门应建

立健全协同工作机制，对市本级使用财政资金的遥感影像数

据项目和涉及遥感影像数据的其他使用财政资金的项目，在

项目立项审批、预算审查等工作中，严格把控遥感影像数据

项目，避免遥感影像数据的重复生产和采购。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遥感影像数据

统筹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县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负责有关的遥感影像数据统筹工作。



第二章 统筹目录与年度计划

第五条【统筹目录和年度计划】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

当于每年 8月底前向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征集下一年度遥感

影像数据需求，每年 9 月底前会同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编制

完成下一年度遥感影像数据统筹目录及实施方案，并制定年

度采购和生产计划，报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后组织实

施。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有关部门和单位编

制遥感影像统筹目录及实施方案，并制定年度采购和生产计

划，报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目录外数据管理】对遥感影像数据统筹管理目

录以外的数据需求，市、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经本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审核后，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安排生产和采

购计划，并应当自遥感影像数据采购和生产完成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本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交原始数据、成果数据和元

数据。

未经本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的目录外遥感影像数

据生产和采购计划，不得列入财政预算。

第七条【数据汇交】市、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自本

细则实施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本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交历史

遥感影像数据。

第八条【数据汇交监管】对不按照本细则规定汇交遥感

影像数据的部门和单位，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暂停



向其提供包括遥感影像数据服务在内的各类地理空间数据

服务，也可以暂停其目录外遥感影像数据的生产和采购的审

核，直至其按照规定完成遥感影像数据汇交为止。

第三章 数据采购与生产

第九条【空间基准】本市遥感影像数据空间基准应统一

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 国家高程基准，执行国家

和省市的规范和技术标准。

第十条【数据采购】遥感影像数据的采购过程中，同等

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国产遥感影像数据，重大项目、重点工

程等所需的遥感影像数据，优先安排采购和生产。

第十一条【第三方监管】委托第三方承担遥感影像数据

生产、开发、利用的，遥感影像数据使用部门和单位应当对

第三方的资质进行审查，并与第三方签订保密协议。第三方

应具备相应的保密条件，涉及测绘活动的，还应当具备相应

的测绘资质。

项目完成后，遥感影像数据使用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保密规定，及时回收第三方相应遥感影像数据资料及其衍

生品，实施有效监管和销毁。

第三方涉及外国组织、个人及在我国注册的外商独资企

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章 数据更新与存储

第十二条【数据更新】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根据

年度遥感影像数据采购和生产更新计划组织更新。



分辨率不低于 1米的遥感影像数据市本级至少每年更新

四次，其他区域至少每年更新一次，分辨率不低于 0.5 米的

遥感影像数据市本级城镇开发边界内至少每年更新一次。

针对重点地区、重点项目，需要更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

据的，应当生产分辨率不低于 0.3 米的遥感影像数据。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及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遥感影

像数据应当及时更新，确保遥感影像数据的时效性。

第十三条【版本管理】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遥感影像数据的版本管理，在成果入库前对每份遥感影像

数据设置唯一标识和时间信息，形成版本号；建立历史数据

回溯机制，对旧版数据进行归档存储。

第十四条【数据存储】 遥感影像数据应当定期进行备

份，实行集中存储和异地保管，并安排专人负责保管。

第五章 数据共享与应用

第十五条【共享机制】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遥感影像数据利用共享机制，面向行政区域内各相关部

门、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遥感影像数据和应用服务。

遥感影像数据的共享、提供、使用和保管应当按照国家

保密法律法规和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提供使用审批有关

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申请条件】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向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申请使用遥感影像数据需提交以下资料:

（一）遥感影像数据获取与应用服务申请表;



（二）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三）测绘成果使用证明函;

（四）成果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五）涉及国家秘密的遥感影像数据，须签订《涉密测

绘成果安全保密责任书》。

第十七条【数据发布】本市遥感影像数据应当通过地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统一发布共享，并提供标准影像地图

服务，面向公众的数据服务在发布前需进行脱密处理。

第十八条【应急提供】因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确需即时

获取遥感影像数据的，通过绿色通道及时提供。

第十九条【使用限制】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无偿获取的遥

感影像数据，应当按照批准的用途进行使用，不得以任何形

式转让、转借及用于商业目的。

第二十条【出版发行】向社会公众公开出版、传播、刊

登转载和展示遥感影像数据的，按照《湖南省遥感影像数据

统筹共享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下列用语的含义：

遥感影像数据，是指通过光学、红外、多光谱、雷达等

各种类型传感器获取的对地观测数据。其中，以飞机、飞艇、

气球、无人航空器等航空飞行器为传感器搭载平台获取的数

据，称为航空遥感影像数据;以卫星、飞船、航天飞机等航

天飞行器为传感器搭载平台获取的数据，称为航天遥感影像



数据。

空间基准，是指建立和维护国家或者全球统一的坐标系

统、高程系统和重力场，为地理空间数据的采集和生产提供

统一的起算面和参考系。

元数据，是指描述其他数据概要信息的数据。地理空间

数据的元数据，是指数据标识、数据类型、覆盖范围、数据

质量、空间和时间模式、空间参考系等描述地理空间数据概

要信息的摘要型数据。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